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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宁县教育体育局2025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教育体育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拟订教育体育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2.拟订全县教育体育体制改革政策、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布局建设规划；指导和管理教育体育系统基本建设工作；指导全县体育场馆等大型体育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规划；统筹全县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教育体育产业发展规划；拟订全县教育体育系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统筹规划和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校长、教师培训和继续教育工作。

3.管理县本级教育体育经费，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教育体育经费筹措、拨款、基建投资的意见；加强体育彩票公益金使用管理；负责编制全县教育体育事业及经费统计分析；监测全县教育体育经费的筹措和义务教育保障经费、资助经费等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指导和监督县教育体育系统内部审计工作；负责系统内的国有资产的管理，会同有关部门监督教育收费标准的执行。

4.管理和指导全县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工作；统筹管理民办教育和社会培训机构，拟订民办教育发展规划和政策；指导、协调少数民族教育工作；指导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教育教学、办学体制、激励机制改革；负责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建立、调整、撤销及其发展规模、学制、专业设置等审核、报批、审批工作。

5.贯彻《全民健身条例》，负责推行全民健身计划，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指导全民健身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国民体质监测。

6.统筹全县竞技体育改革发展，管理业余训练和设置竞技运动项目；指导运动队伍建设，协调运动员社会保障工作；统筹全县青少年体育改革发展，指导和推进青少年体育工作；负责全县体育竞赛管理，组织参加和举办（承办）县级、市级、省级、全国及国际体育赛事。

7.拟定全县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计划和招生政策；负责各类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考试，高、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以及教师资格等其它社会考试工作；指导和管理全县中小学生学籍。

8.指导和协调全县教育体育系统的科研、科普工作；组织和指导教研机构和学校开展教育教学研究；负责教育体育领域科技研究、技术攻关和成果推广工作。

9.指导教育督导和评估，强化督导职能，加大督政、督学力度，对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的教育职责和学校的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评估。

10.指导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德育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统筹管理和指导学校体育、卫生健康、艺术教育、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国防教育和禁毒防艾教育；指导全县青少年科技活动和校外教育工作。

11.统筹全县教育体育系统安全稳定工作；负责协调全县教育体育系统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管理工作；指导并做好各类应急预案及安全演练工作；指导、检查、督促全县教育体育系统信访稳定工作。

12.负责教育体育人才队伍建设工作，指导学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和教职工管理；负责教师资格认定和教师、教练员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指导县内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推进教师“县管校用”管理体制改革；负责全县教练员、裁判员及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工作；配合编制部门落实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编制标准。

13.管理全县教育体育系统对外交流与合作；管理全县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负责和指导推广普通话、普通话师资培训和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管理和指导本系统社团、协会组织。

14.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监督管理公共体育设施使用；推进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负责管理监督体育运动中的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

15.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机构设置情况
我部门共设置5个内设机构，包括：行政办公室、人事师训股、计划财务股、教育体育股、教育督导室。

所属单位21个，分别是：

1.华宁县第一中学

2.华宁县第三中学

3.华宁县第四中学

4.华宁县第五中学

5.华宁县第六中学

6.华宁县第八中学

7.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8.华宁第一小学

9.华宁第二小学

10.华宁县宁州街道中心小学

11.华宁县青龙镇中心小学

12.华宁县盘溪镇中心小学

13.华宁县华溪镇中心学校

14.华宁县通红甸乡中心小学

15.华宁县幼儿园

16.华宁县教育科学研究所

17.华宁县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18.华宁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19.华宁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0.华宁县少年儿童业余体校

21.华宁县基础教育学校财务管理中心
根据中共华宁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组建华宁县华溪镇中心学校的批复（华机编〔2024〕45号），整合华宁县华溪镇中心小学和华宁县第十中学的机构和职责，在华宁县华溪镇中心小学基础上组建华宁县华溪镇中心学校。

根据中共华宁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组建华宁县第一中学的批复（华机编〔2024〕85号），整合华宁县第一中学和华宁县第二中学的机构和职责，重新组建华宁县第一中学。
根据中共华宁县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整合组建华宁县第四中学的批复（华机编〔2024〕86号），整合华宁县第四中学和华宁县第九中学的机构和职责，重新组建华宁县第四中学。

（三）重点工作概述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和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华宁县教育体育局将全面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国家、省市、县教育发展大会精神，锁定目标任务，持续深化改革，细化措施落实，全力推动全年各项目标任务落实。

一、着力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学习贯彻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各级教育大会精神，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强化师生政治引领。持续深化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积极构建完备的学校制度体系，大力推进党建示范点培育、“双培双带双引领”工程、党建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发展工程实施，切实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
二、着力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和德育工作。建成2所县级校外研学基地，申报1所市级校外研学基地。加快补齐体育、美育短板，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劳动教育工作，开展中小学劳动教育综合评价，积极探索推进“校联体”建设，增强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和实效，促进五育并举和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三、着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一是集中优势资源办好一所优质高中，确保2025年高考“出尖子、提一本、多本科”；二是研深研透“三新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新高考综合改革；三是继续推进学前教育启蒙筑基和义务教育创优提质，实施初高中质量提升专项工作。

四、着力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一是推进华宁二小、华宁四中、华宁六中扩容项目。二是加快推进盘溪中心幼儿园项目建设，补齐公办幼儿园资源短板，每个乡镇原则上至少办好一所公办园；三是持续完善特殊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利用好现有的特殊资源教室，争取建设通红甸中心校、宁州街道中心校特殊资源教室，实现资源教室全覆盖。到2025年，全县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8.00%以上。四是推进全域优质均衡。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规划，加强构建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教育资源体系，推动全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到2025年达到省级评估验收标准。       

五、持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一是抓好“四名”队伍建设。构建“名校长”培育和发展体系；加强“名班主任”队伍建设；遴选培养100名名教师。到2025年，县级名校（园）长达30名，县级名班主任不少于50名，成立13个中小学各学科名师工作室，建设一支有影响力的优秀教师队伍。二是积极推进中小学教师交流轮岗工作，建立健全教师流动服务机制，促进全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三是持续推进奖励性绩效工作改革。完善当前推行的奖励性绩效工资改革方案、教师工作量核定方案等，建立健全教师激励机制，调动教师积极性。
六、推进校园项目规划建设。一是推进华四中新建学生宿舍楼及运动场地和围墙通道、华一中运动场及其他补短板项目、华宁一小大门及挡土墙等建设修缮工程；二是开工实施2024年及以前下达的华八中食堂宿舍综合楼建设、华一中篮球场修缮、华八中和盘溪一小及平坝小学篮球场、通红甸小学跑道建设、新庄小学运动场地建设等项目，推进华宁职中陶艺楼停工项目复工；三是努力向上争取青龙小学教学综合楼、华四中教学综合楼、华一中宿舍以及教学综合楼、华八中运动场修缮项目建设资金共5,460.00万元。四是指导和监督学校严格按照文件要求完成2025年度校服采购工作。五是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农民工讨薪维稳工作，逐步化解教育系统近1个亿的工程欠款矛盾。六是启动华六中扩容征地项目。

七、优化文体旅融合路径，发展消费新业态。紧紧抓住省实施“七彩云南全民健身建设工程”项目机遇，充分调动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性，引入社会力量，鼓励、支持集体和个人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拓展居民的活动空间。积极探索我县中小学体育竞赛工作改革，构建多元化、多层面、多渠道的青少年体育比赛平台。打造品牌活动，以足球、篮球等观赏性体育赛事活动为重点，加强与县市内外各类体育机构合作，引入高水平的竞技类观赏性专业赛事，重点办好全省青少年足球俱乐部邀请赛等赛事活动，举办各类群众参与性强的体育赛事活动。
二、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我部门编制2025年部门预算单位共17个。其中：财政全额供给单位17个；差额供给单位0个；定额补助单位0个；自收自支单位0个。财政全额供给单位中行政单位1个；参公单位0个；事业单位16个。截止2024年12月统计，部门基本情况如下：

在职人员编制2,183人，其中：行政编制13人，工勤人员编制1人，事业编制2,169人。在职实有2,111人，其中：财政全额保障2,111人，财政差额补助0人，财政专户资金、单位资金保障0人。

离退休人员965人，其中：离休1人，退休964人。

车辆编制1辆，实有车辆1辆，超编0辆。

三、预算单位收入情况
（一）部门财务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务总收入447,035,307.72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433,647,484.72元，政府性基金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0.00元，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0.00元，事业收入0.00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00元，上级补助收入80,000.00元，附属单位上缴收入0.00元，其他收入13,307,823.00元。

与上年对比减少2,580,454.92元，下降0.57%，其中：基本支出减少14,996,809.66元，减少原因：⑴人员工资（包含事业人员薪级工资、行政人员级别工资、岗位变动）及在职人员公积金的调整；⑵人员变动（含县外考调、新参加工作人员、退休、辞职、调入、调出）；⑶项目支出增加11,531,634.74元、单位资金增加884,720.00元，增加原因：与上年对比，增加了教育费附加专项经费及高西公司2025年工程资金，县级配套的经费含：国家助学金、普高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普高免学杂费、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餐补助资金、随班就读特殊学生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遗属补助资金。

（二）财政拨款收入情况

2025年部门财政拨款收入433,647,484.72元，其中:本年收入433,647,484.72元，上年结转收入0.00元。本年收入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433,647,484.72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0.00元，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财政拨款0.00元。

与上年对比减少3,465,174.92元，下降0.79%，其中：基本支出减少14,996,809.66元，减少原因：⑴人员工资（包含事业人员薪级工资、行政人员级别工资、岗位变动）及在职人员公积金的调整；⑵人员变动（含县外考调、新参加工作人员、退休、辞职、调入、调出）；⑶项目支出增加11,531,634.74元，增长146.92%，增加原因：与上年对比，增加了教育费附加专项经费及高西公司2025年工程资金，县级配套的经费含：国家助学金、普高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普高免学杂费、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餐补助资金、随班就读特殊学生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遗属补助资金。
四、预算单位支出情况
2025年部门预算总支出447,035,307.72元。财政拨款安排支出433,647,484.72元，其中：基本支出414,266,797.34元，与上年对比减少14,996,809.66元，下降3.49%，减少原因：⑴人员工资（包含事业人员薪级工资、行政人员级别工资、岗位变动）及在职人员公积金的调整；⑵人员变动（含县外考调、新参加工作人员、退休、辞职、调入、调出）；项目支出19,380,687.38元，与上年对比，增加11,531,634.74元，增长146.92%，增加原因：与上年对比，增加了教育费附加专项经费及高西公司2025年工程资金，县级配套的经费含：国家助学金、普高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普高免学杂费、高中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义务教育学校营养餐补助资金、随班就读特殊学生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遗属补助资金。
财政拨款安排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情况：

“205”教育支出309,268,235.39元，其中：

“20501”教育管理事务支出5,374,328.10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局（本级）的人员经费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2050101”行政运行支出5,374,328.10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局（本级）2025年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保障日常正常工作运转支出。

“20502”普通教育支出281,155,767.67元，主要用于保障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普通教育学校运转支出。

“2050201”学前教育支出8,725,680.62元，其中：基本支出8,715,096.62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学前教师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10,584.00元是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专项资金及生均公用经费支出。

“2050202”小学教育支出164,406,390.30元，其中：基本支出162,669,349.08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小学教师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1,737,041.22元是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三免一补”（文具费）专项资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特殊人员困难补助资金等支出。
“2050203”初中教育支出71,533,205.52元，其中：基本支出70,421,926.56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初级中学教师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1,111,278.96元是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专项资金、“三免一补”（文具费）专项资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寄宿制公用经费等支出。
“2050204”高中教育支出36,490,491.23元，其中：基本支出32,825,696.03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高中教师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3,664,795.20元是普通高中免学费专项资金、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建档立卡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普通高中教学质量专项经费等支出。
“20503”职业教育支出7,713,565.01元，主要用于保障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运转支出。

“2050302”中等职业教育支出7,713,565.01元，其中：基本支出7,663,965.01元，主要用于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教师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49,600.00元是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补助资金、免学费补助资金经费支出。

“20507”特殊教育支出4,176.00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残疾儿童公用经费支出。

“2050701”特殊教育支出4,176.00元，项目支出4,176.00元是残疾学生随班就读学生公用经费及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支出。
“20509”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4,900,000.00元，主要用于保障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运转支出。
“2050999”其他教育费附加安排的支出4,900,000.00元，其中：项目支出4,900,000.00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校舍建设项目前期工作经费、校园建设维修补助、职业教育发展补助、学校保障性住房学生租住面积租金、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验收购买仪器设备、幼儿园租赁费、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监测费等支出。

“20599”其他教育支出10,120,398.61元，主要用于保障华宁县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支出及高西公司工程款。
“2059999”其他教育支出10,120,398.61元，其中：基本支出3,070,398.61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日常公用经费支出,项目支出7,050,000.00元，主要用于高西公司2025年工程资金。

“20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5,563,762.13元，其中：

“20805”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54,710,550.13元，主要用于保障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离退休人员生活补助及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80501”行政单位离退休支出100,800.00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局（本级）退休人员的生活补助。

“2080502”事业单位离退休支出13,638,192.00元，主要用于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事业单位离休人员工资及退休人员生活补助。

“2080505”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40,971,558.13元，主要是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0808”抚恤支出853,212.00元，主要用于保障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死亡人员抚恤金支出。

“2080801”死亡抚恤支出853,212.00元，项目支出853,212.00元是死亡人员抚恤金支出。

“210”卫生健康支出36,567,347.20元，其中：
“21011”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36,567,347.20元，主要用于保障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医疗补助支出。
“2101101”行政单位医疗支出404,694.44元，主要是华宁县教育体育局（本级）的单位医疗补助支出。

   “2101102”事业单位医疗支出20,949,301.35元，主要是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事业单位医疗补助支出。

“2101103”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13,133,077.68元，主要是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2101199”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补助2,080,273.73元，主要是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医疗补助支出。

“221”住房保障支出32,248,140.00元，其中：
“22102”住房改革支出32,248,140.00元，主要保障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住房公积金补助支出。
“2210201”住房公积金支出32,248,140.00元，主要保障华宁县教育体育系统住房公积金补助支出。
五、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无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情况。

六、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编制了政府采购预算，共涉及采购项目1个，政府采购预算总额10,000.00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0,000.00元、政府采购服务预算0.00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0.00元。

七、部门“三公”经费增减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合计48,000.00元，较上年减少15,200.00元，下降24.05%，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2025年因公出国（境）费预算为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0个，因公出国（境）0人次。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

（二）公务接待费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2025年公务接待费预算为36,000.00元，较上年减少15,200.00元，下降29.69%，国内公务接待批次为16次，共计接待120人次。
减少原因：严格按照人员预算，机关、教科所预算人数比上年减少了4人，其中：机关减少1人（其中：调入1人、调出2人）、教科所减少3人（其中：退休3人）；公务接待费预算标准调减，2024年按在职人员800.00元/年·人预算，而2025年仅按600.00元/年·人预算，标准调减及人员减少导致公务接待费预算减少。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2025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12,00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2,000.00元，较上年增加0.00元，增长0.00%。共计购置公务用车0辆，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为1辆。

与上年对比无变化，华宁县教育体育局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只有教育体育局机关纳入财政供养，其他单位的车辆未纳入财政供养。

八、重点项目预算绩效目标情况

项目一：教育费附加专项经费

绩效目标：有效保障全县各学校和教育体育局机关正常运转，受益单位（学校）59所（其中：职中1所，普通高中1所，初中6所，县幼儿园1所，完小50所），受益师生29,019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缓解教体系统因校舍建设项目无前期工作经费配套的付款压力；化解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督导验收发生的部分债务。弥补局机关办公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全面提升各学段的教育教学质量，让各位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管理、教学科研，为华宁人才培养贡献智慧和力量，全县学生健康成长，乐于学习，受益师生满意度达85.00%以上。
项目二：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依据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进行测算，测算标准：初中940.00元/生·年、小学720.00元/生·年，对寄宿制学校按照寄宿学生数每生每年再增加300.00元的公用经费补助，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按照每生每年6,000.00元标准补助公用经费，不足100人校点按照720.00元/生·年公用经费补助。补助资金当年到位率100.00%，加大宣传力度政策知晓率达100.00%，教师和学生满意度达85.00%。

项目三：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县级）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根据玉政办发〔2020〕14文件，补助标准为1,000.00元/生·年，依据2024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进行测算。农村户籍学生100.00%全程全部接受资助，改善了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的营养状况，提高农村学生健康水平，减轻受助学生家庭经济负担，使学生安心学习，顺利完成学业，受助学生及家长满意度达85.00%。

项目四：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收费项目专项资金

绩效目标：依据《关于华宁县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华发改价格〔2022〕130号）、《华宁县义务教育阶段课后服务收费管理使用办法（试行）》（华教体联〔2022〕3号）文件规定和要求进行收费，收费标准：300.00元/学期，学校课后服务的时间按“5+2”模式安排，即每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5天都要开展，每天课后服务时间不少于 2 小时，课后服务费的 5.00%左右用于课后服务所需教具、学具、设备维修零星采购、购买线上课后服务资源等支出，课后服务费的95.00%左右用于课后服务的教师奖励性绩效考核发放、第三方提供课后服务的劳务补助、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的费用支出。
九、其他公开信息

（一）专业名词解释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其中：税收收入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非税收入主要包括纳入预算管理的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是指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筹安排的支出。其功能分类范围主要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商业服务业等事务、国土资源气象等事物、住房保障支出等。
【三公经费】

“三公”经费预算数是指各部门从年初预算安排用于因公出国（境）费用、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用的预算数。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政府采购】
政府采购也称公共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采取竞争、择优、公开的形式，使用财政性资金，以购买、租赁、委托或雇佣等方法取得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制度则是采购政策、采购方式、采购程序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政府采购管理规范的总称。

（二）机关运行经费安排变化情况及原因说明

华宁县教育体育局2025年机关运行经费安排504,300.00元，与上年对比减少18,000.00元，下降3.45%，减少原因：1.人员比上年减少1人（其中：调入1人、调出2人），人员变动导致培训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定额公用经费等预算相应减少。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华宁县教育体育局资产总额356,219,508.63元，其中，流动资产5,830,585.69元，固定资产250,327,872.52元，对外投资及有价证券0.00元，在建工程95,084,355.47元，无形资产4,976,694.95元，其他资产0.00元。与上年相比，本年资产总额增加1,158,125.51元，其中固定资产增加42,005,560.69元。处置房屋建筑物1,152.00平方米，账面原值191,000.00元；处置车辆1辆，账面原值96,000.00元；报废报损资产92项，账面原值449,136.75元，实现资产处置收入0.00元；资产使用收入0.00元，其中出租资产0.00平方米，资产出租收入0.00元。鉴于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国有资产占有使用精准数据，需在完成2024年决算编制后才能汇总，此处公开为2025年1月资产月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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